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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輔導
為增進同學們對身心健康知識的了解與實踐，諮商職

涯組策劃了各種與身心健康相關主題的【班級講座】，

針對親密關係、人際關係、情緒調適、生涯探索、自

我探索、時間管理、自殺防治等主題，歡迎導師申請。

• 申請方式：請學生推派代表or授課老師or系所助教，調查班級同

學之需求，安排1小時～2小時的時間，填寫申請表，並寄至

psyguide@ncnu.edu.tw。

•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114 年 11 月 28 日（禮拜五）中午12:00止。

申請表連結→



職涯規劃
1. UCAN入班施測，並結合勞動部勞動力中

彰投分署「Youth Salon」，包含履歷健診，

職涯諮詢、職涯講座。

2. 114年10月~11月份歡迎各系所申請教育

部「大專校院推動職涯輔導補助計畫」、

勞動部「結合大專校院辦理就業服務補助

計畫」。

3. 相關訊息請聯繫諮商職涯組方小姐、陳小

姐，分機2333、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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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助學金

弱勢助學金與學雜費減免及政府機關之助學補助僅能擇一申請

大專校院學生，同時符合下列條件即可申請：

1.前一年度家庭年所得在一定額度以下

   (1)學士班：前一年度家庭年所得在90萬元以下

   (2)碩博生：前一年度家庭年所得在70萬元以下

2.前一年度家庭年利息所得在2萬元以下

3.申請助學金時，家庭不動產價值在650萬元以下

4.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60分以上

申請日期:114 年 8 月 4 日（一）起至114 年 10 月 15 日（三）17:00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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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獎助學金
一、申請項目及資格
1.復原力獎助學金
具學雜費減免資格者、具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補助資格
者、原住民學生、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懷孕學生、扶養
未滿3歲子女之學生等。
2.學士班清寒助學金
低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原住
民學生、新移民及其子女等。
3.生活助學金
家庭年所得收入新台幣90萬元以下，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60分以
上，且具有本校學籍者
4.願景行政服務助學金
願景管道入學學生

二、申請日期
9月3日至10月31日止(生活助學金10月1日開始收件)



校外租屋

暨大雲端租屋網連結：https://house.nfu.edu.tw/NCNU

【找房推薦】學校審查合格、唯一認證租屋平台 (僅此連
結，無臉書IG社團粉絲頁)



反詐騙

防詐手冊第一部 ＆ 防詐手冊第二部
公告於學安生輔中心-生活學習-人權法治教育

案例一
學生至臉書相關交易社團尋找商品，與賣家以通
訊軟體Messenger聯繫，對方表示以7-11賣貨
便平台交易，給予網址(非正式官方網址)並要求
聯絡網址客服，假客服再要求加入通訊軟體
LINE線上客服聯絡銀行專員要求驗證並開始透
過網路銀行、ATM轉帳等方式匯款計新台幣數
十萬元。

案例二
收到LINE假冒校外好友名義借錢詐騙，當下與
好友電話聯繫確認LINE帳號遭到盜用，因此個
人無財物損失。



校內急難救助補助類別

類別一：因傷、病住院醫療，而家庭經濟困難，無力負擔醫療費用。
• 學生父母重病(符合重大傷病或具醫院診斷書)

• 學生本人重病(符合重大傷病或住院7日以上)

類別二：家庭突遭其他重大變故者
• 父母過世。

• 家庭遭遇特殊災害(如風災、水災、震災、火災等)使生活陷入困境，嚴重
影響就學者。

• 因其他事故致使家庭經濟陷入困境。

類別三：學生過世。

類別四：其他偶發事件，而需救助者。
• 父母非自願性失業逾1個月未滿6個月。



校內急難救助申請流程

• 學生填寫申請書並備齊相關證明文件

• 請導師填寫導師意見及簽章

• 送系辦、院辦核章

• 送學安生輔中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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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0日前，請各系(所)協助推舉第27屆畢業生委員會委員，如貴系(所)尚

未選出，請大四導師協助推薦具責任感之同學踴躍參加。

• 開學適逢新舊系學會交接期間，請提醒系學會將交接資料送本處課外活動

組備查。交接資料尤應注意財務交接內容正確性，財務報表並應定期向會

員公布，以避免爭議。

• 本處課外組籌辦114年度秋季健行活動，預訂於10月24日舉行，敬邀師長

共襄盛舉，並請鼓勵同學踴躍參加。



導師如獲知同學舉辦活動，請協助宣導：

• 務必注意活動安全，如有租車，應採交通部訂頒之遊覽車租賃定型化契
約範本，租用合法且車齡5年以下之大客車，駕駛人1年內不得有重大違
規肇事紀錄且不得任意更換駕駛，並應檢查所租車輛保險效期。

• 社團(含系學會)舉辦活動，應提交活動申請表予本處課外活動組備查(例
行性及一般小型活動至遲於活動7日前、大型及登山活動應於1個月前)。

• 如辦理兒少參與之活動，應注意活動規劃符合兒童權益保障，並不得提
供兒少學生酒精性飲品並落實兒少休息權；如辦理營隊，得參酌「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學生課外活動及輔導學生參加校外營隊活動注意事項」
所定原則妥適規劃。

• 舉辦或參與社團活動應尊重差異，避免具歧視或性別偏見之言論與行為。
• 活動如有收集參與者個人資料，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妥適
處理。

• 活動文宣及資料影印應注意尊重著作權並遵守著作權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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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活動項目 健康促進活動日期

新生入學健康檢查 114年9月2日

「CPR+AED」訓練 114年9月4日

健身舒壓活動 114年9月5日

樂活享健康~校園健走趣 114年10月

校園愛滋自我篩檢推廣活動 114年10月24日

新生健康檢查結果說明會 11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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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設備改善與更新

弘毅樓學生宿舍寢室床組及傢俱採購

• 114暑假辦理汰換計104間四人房及
6間休養房之床組傢俱(共434組)。

• 弘毅樓將優先安排大一新生入住。



學生宿舍住宿費調漲說明

弘毅樓學生宿舍住宿費調漲說明

• 學生宿舍經費採專戶管理、收支對列、專款專用，經費運用以維持宿舍正常運
作及提升服務品質為原則，需支應項目包括人事、水電、清潔、維護、修繕、
汰換設備等。

• 弘毅樓原先每學期住宿費為8,800元整，調漲為每學期10,707元整。
調整後

每學期住宿費
本國一般生
繳住宿費

經濟弱勢
繳住宿費

10,707元 5,707元 3,707元

• 本次宿舍調漲金額為每學期1,907元/16 週，相當於每週約119 元、每日僅約17元。

• 學生每日只需多負擔17元，即可入住經全面改善的寢室空間，包括全新床架組與整體設施升級。

• 6月5日召開公聽會，7月15日113-2第2次學務會議通過，並於新生住宿申請公告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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